
第一百零八條附件二修正規定 

附件二、自動監測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量測及監測紀錄值處理規範 

一、自動監測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量測頻率規定如下： 

（一）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及導電度自動監測設施之取樣、分析、

應在一分鐘內完成一次循環。 

（二）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及氨氮自動監測設施之取樣、分析、

應在一百八十分鐘內完成一次循環。 

（三）水量自動監測設施之取樣、分析應於一分鐘之內完成一次循

環。 

（四）電子式電度表之累計電量應於十五分鐘記錄一次。 

（五）例行之校正測試及保養期間之量測頻率，不受前述各款之限

制。 

（六）其他監測項目量測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之。 

二、自動監測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監測紀錄值計算規定如下： 

（一）應校正為攝氏二十五度（正負誤差範圍為一度）之標準狀況。 

（二）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及導電度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數據，

應以五分鐘平均值作為監測紀錄值。前述五分鐘平均值為五

個以上等時距監測數據之算術平均值。該五分鐘內若包含例

行校正或維護時間，得以一個以上有效監測數據計算五分鐘

平均值。 

（三）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及氨氮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數據，應

以六十分鐘平均值作為監測紀錄值。前述六十分鐘平均值為

一個以上等時距監測數據之算術平均值。該六十分鐘內若包

含例行校正或維護時間，得以一個以上有效監測數據計算六

十分鐘平均值。 

（四）懸浮固體、化學需氧量及氨氮自動監測設施無法於六十分鐘

完成採樣分析，其監測紀錄值得以一百八十分鐘內之前一筆

最新監測紀錄值替代。 

（五）水量之監測紀錄值為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累計流量之五分鐘

差值。 



（六）用電量之監測紀錄值為電子式電度表累計電量之一小時差值。 

三、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應設定適當量測範圍，使其大於或等於全幅。全

幅之設定規定如下： 

（一）應包含放流水標準範圍。 

（二）自動監測設施近九十日之有效監測數據日平均值，應包含於

全幅之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九十間。但水量、水溫及氫離子濃

度指數自動監測設施，不在此限。 

（三）若全幅無法符合前款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於事件

發生起七十二小時內調整修正，使全幅符合前款規定。但近

九十日之有效監測數據日平均值低於放流水標準之百分之十，

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者，不在此限。修正情

形應記錄之。 

（四）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監測數據於短時間內大幅波動者，

得於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採核定之全幅

設定方式。 

四、自動監測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有下列情形之一，其紀錄值視為無效

數據。但不包括自動監測設施及備用自動監測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

因不可抗力事件致無法正常監測，且經事業或污水下水道檢具相關

資料，送請主管機關認定者： 

（一）監測數據不符前三點之規定。但依前點第三款規定於七十二

小時內修正全幅者，修正前超出原全幅之數據仍視為有效數

據。 

（二）自動監測設施未依附件一第四點、第五點規定進行校正，自

次日零時起至校正測試通過期間之紀錄值。 

（三）相對誤差測試查核結果不符附件三之相對準確度標準，自收

受水質檢測數據報告書或主管機關通知之次日零時起，至檢

具相對誤差測試查核合格報告送達主管機關核備次日零時為

止。 

五、自動監測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有下列情形之一，其紀錄值視為遺失

數據。但不包括自動監測設施及備用自動監測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



因不可抗力事件致遺失數據，且經事業或污水下水道檢具相關資料，

送請主管機關認定者： 

（一）在處理單元操作期間內，自動監測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未操

作。 

（二）處理單元操作期間內，自動監測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正常操

作，監測數據卻未記錄保存，或監測數據已記錄卻無法取得

數據者。 

六、監測紀錄值為無效或遺失數據時，應以下列方法，擇高值替代之，

惟替代後仍視為無效或遺失數據： 

（一）平均測值為替代值： 

1.前月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大於或等於百分之八十五者，以

前月份有效監測紀錄值之小時值平均測值為替代值。 

2.前月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小於百分之八十五，而大於或等

於百分之六十五者，應以前月各日有效監測紀錄值之最大

小時值中；排序前六大之平均測值替代，無第六大測值時，

以前五大平均測值替代，餘依此類推。 

3.前月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小於百分之六十五者，以前月各

日有效監測最大小時值中，排序前三大之平均測值替代。

無第三大測值時，以前二大平均測值替代，餘依此類推。

若前月份皆無有效監測紀錄值者，則以前一個月最後一天

起算往前推算一季有效監測小時值中，排序前三大之平均

值替代。自動監測設施設置未滿一季者，則得以自動監測

設施通過確認後之所有有效監測小時值中，排序前三大之

平均值替代。 

4.前二款前月各日有效監測小時值如有相同者，於排序時，該

相同測值應分別占一序位。 

（二）於無效或遺失數據監測期間，經主管機關之採樣檢測數值。 

七、屬第四點或第五點之無效數據或遺失數據時，應於發生當日傳送最

後一筆監測數據時，一併送出替代值。 

非屬前項規定者，應於每月底完成確認，並應於次月二日內，



於傳送最後一筆監測紀錄值時，一併送出替代值。 


